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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階段經濟房屋用地及落實恆常申請機制

　　建造經濟房屋（下稱“經屋”）的其中一個目的為協助處於特定收入
水平及財產狀況的本澳居民解決住房問題，並對私人房屋市場及社會房屋
（下稱“社屋”）政策起着補充作用。過去受土地資源不足及公共房屋
（下稱“公屋”）未有明確規劃等原因所限，導致經屋數量長期未能滿足
社會需求，故近年每逢經屋開隊均出現“爭崩頭”情況。

　　社會早有聲音反映非恆常性的開隊方式，令有需要且合資格人士及
其家庭難以制定住屋規劃，甚至對生涯發展造成影響，同時令特區政府
難以掌握實際數量與戶型需求，期望參照社屋恆常性申請的做法，落實
經屋恆常申請機制，惟特區政府以未有把握落實供應量為由，短期內不
會考慮【註1】。

　　值得指出的是，特區政府於今年1月公佈委託澳門大學進行的《澳門
未來房屋需求研究》五大類房屋需求估計摘要文本，當中預測2030年經
屋總供應量將達60,913個，略高於2030年經屋預測中間值的59,949個，
預期能夠有效滿足未來需求。研究更建議當經屋供應或預期供應充足時，
可參考社屋開放恆常性申請，釋出永續穩定的信號，讓社會不會因擔心
未來的不確定性而出現恐慌性或過早申請的情況，同時讓特區政府可適
時掌握潛在需求變動的趨勢【註2】。

　　本人認為，特區政府不應再以未有把握落實供應，作為無法實行經
屋恆常性申請的理由。在現時已具備條件的情況下，應持續完善本澳房
屋政策，推動並落實經屋恆常申請機制，讓合資格及有需要的居民上樓
有期，保障其住屋權益；同時，確保特區政府可動態掌握需求變動數據，
以進一步規劃供應及避免戶型錯配。

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質詢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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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一、特區政府早前公佈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 劃
（2020-2040）》，並表示將依次開展各區詳細規劃的編製工作，詳細訂
定和規範土地用途、建造條件，以及公共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的佈局
【註3】。除了現時24,000個經屋單位的興建計劃，當局會否結合城市規
劃的契機，預留下一階段經屋用地，以滿足社會未來需求？

　　二、2021年期的經屋提供5,254個單位，共收到11,707份申請，超額
申請幅度顯著下降，顯示新修訂的《經濟房屋法》確立經屋永遠姓“經”，
“去投資化”，有助落實經屋為長期自住用途的屬性。再者，本澳現時已
有一定數量的土地儲備、約24,000個經屋單位的興建計劃、新《經屋法》
進一步篩選出真正有需要的申請者、五層階梯房屋政策的有序推進，以
及城市總體規劃的逐步落實等，種種因素均為未來各類房屋興建及佈局
創造了有利條件，更為經屋申請恆常化提供了可行性基礎。當局曾經指
出：“短期內不會考慮經濟房屋恆常性申請機制或者定期申請機制……但
不排除將來有機會修改法律時再作出適當檢討”【註1】。在現時已具備
上述多項有利條件，加上《澳門未來房屋需求研究》預測未來本澳經屋
能夠有效滿足需求的情況下，特區政府會否研究修改相關法律內容，推
動落實經屋恆常申請機制，以便定期收集數據為日後數量及戶型提供科
學依據，讓合資格及有需要的居民上樓有期，並符合社會實際需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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